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香港公司维护与合规指引（5）- 配发股份 

 

公司配发股份程序包括由董事配发股份予有关人士、向公司注册处递交有关文件及在有关人士的个

人资料加入股东登记册后，向该等股东发行股份。  

 

除非新股份按照公司现有股权比例配发，否则只能在股东大会上事先取得批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。

配发股份的批准可以是给予特定配发或多次配发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当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举行或

者应当举行时，该项由股东批准、由董事执行的股份配发批准将会到期（只适用于没有提前于任何

股东大会上被撤销）。 

 

股份配发申报书（表格 NSC1）是一份载有成员及其股权的法定文件。该文件必须在配发日起计一

个月内向公司注册处申报。如果递交日期超过法定期限，公司注册处有权拒绝接受股份配发申请。 

在此情况之下，公司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，要求提交逾期申报。 

 

股份的实质拥有权可能由注册股东以外人士持有。启源有提供代理股东的相关服务。然而，为了提

升公司实质拥有权的透明度，《公司条例》（第 622 章）规定在香港成立的公司须保存实质拥有权

的最新资料，以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，在有须要时供执法人员查阅。此登记册并不须向公众开放。 

 

 

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， 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.kaizencpa.com 或通过下列

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： 

电邮： info@kaizencpa.com, enquiries@kaizencpa.com 

电话： +852 2341 1444 

手提电话： +852 5616 4140, +86 152 1943 4614 

WhatsApp, Line 和微信： +852 5616 4140 

Skype: kaizencpa 

 

http://www.kaizencpa.com/

